一、部门主要职责
湘阴县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局（盖章）

	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备 注

	1
	宣传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负责有关民族宗教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组织实施、宣传教育工作,行使民族、宗教行政执法职能。
	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
	 

 

	
	
	组织开展全县民族宗教普法工作
	 

	
	
	做好民族、宗教行政执法工作
	 

	2
	组织开展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及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掌握动态,预测发展趋势,提出政策性建议和意见；协调处理民族、宗教关系中的重大事宜,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组织开展民族宗教问题的调查研究
	 

	
	
	提出民族宗教工作的政策性意见建议
	

	
	
	负责影响全县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重大突发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应急机制建设，承担相关协调处理工作 
	

	3
	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回、维民清真“三食”(肉食、饮食、副食)供应工作。
	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清真“三食”（肉食、饮食、副食）供应工作
	

	4
	指导有关方面加强对少数民族聚居村的扶持帮助,促进我县各民族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负责民族成份变更审核和少数民族高考考生的民族成份审核工作。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聚居村的扶贫开发工作，协调指导有关方面加强扶持帮助
	 

	
	
	负责公民个别更改民族成份初审和少数民族高考考生的民族成份初审工作
	 

 

 

	5
	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选拔和使用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加强对我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培养和教育工作
	

	
	
	指导和参与做好城市少数民族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加强对我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
	

	6
	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促进宗教关系和谐;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协助有关部门防止和制止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

	依法履行宗教事务管理职责，对佛教、道教、基督教方面的事务实施管理
	 

	
	
	配合有关部门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活动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
	 

	
	
	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
	 

	
	
	维护宗教合法权益，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发展
	 

	7
	承担推动宗教组织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工作,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推动宗教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指导、支持宗教界反对邪教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打击邪教相关工作
	 

	
	
	积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8
	负责骨干宗教教职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指导和帮助宗教团体培养、教育宗教教职人员,搞好自身建设;办理宗教组织需由政府解决或协调的有关事务;承担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
	指导宗教团体依法依章开展活动
	 

	
	
	指导、支持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县级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
	 

	
	
	指导帮助宗教团体培养、教育宗教教职人员
	 

	
	
	协调做好宗教团体换届工作
	 

	
	
	办理宗教团体需由政府解决或协调的有关事务
	 

	
	
	承担向人大、政协推荐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代表人士工作
	 

	9
	负责全县民间信仰事务管理工作。
	负责全县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管理工作
	 

	
	
	做好民间信仰事务依法管理工作
	 

	10
	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根据县委、县政府交办做好相关具体工作事项
	 


二、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

湘阴县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局

	序号
	管理事项
	相关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案例

	1
	对县级宗教团体的管理
	县民宗局
	负责宗教团体业务管理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宗教事务条例》；3、《湖南省宗教事务条例》
	县佛教协会完成团体换届后需变更登记，由县佛教协会向县民宗局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报县民政局进行登记。

	
	
	县民政局
	负责宗教团体登记管理
	
	

	2
	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监管
	县民宗局
	负责督促指导宗教活动场所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1、《宗教事务条例》
2、《湖南省宗教事务条例》
	为了提升我县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水平，县民宗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督促指导场所建立人员、财务、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县公安、财政、消防、文物、卫生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对场所内部管理情况加强日常指导、监督和检查。

	
	
	县公安局
	协同对场所治安管理及消防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县财政局
	协同对场所财务、会计管理情况进行指导监督
	
	

	
	
	县文物旅游局
	负责对场所文物保护情况进行指导监督
	
	

	
	
	县卫生局
	负责对场所卫生防疫情况进行指导监督
	
	

	3
	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服务、管理和教育（含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矛盾纠纷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县民宗局
	配合公安城管等部门做好涉及少数民族因素矛盾纠纷调处及政策宣讲等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服务工作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第16条；《湖南省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条例》第23条
	某外地来湘阴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禁止摆放摊点的城区地段摆放流动摊点。城管部门按照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依法处置，民族宗教工作部门配合做好涉及少数民族因素矛盾纠纷调处及政策宣讲等工作。

	
	
	公安部门
	负责甄别矛盾纠纷性质，对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一般刑事、民事案件依法进行处置
	
	

	
	
	城管部门
	按照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承担依法管理职能
	
	

	4
	对涉及民族宗教方面内容的宣传报道的审查管理
	县民宗局
	对涉及民族、宗教内容的新闻稿、出版物和文艺作品相关内容的审查把关
	国家民委、国家宗教局、国家文化部等七部门《关于严禁在新闻出版和文艺作品中出现损害民族团结内容的通知》（民委政字[1994]362号）
	某报刊拟刊发一篇涉及某特定民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内容的新闻稿，该报刊主管新闻部门在征求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意见基础上，审定同意报刊刊发该新闻稿。

	
	
	县文广新局
	在审定同意出版发布涉及民族、宗教内容的新闻稿、出版物和文艺作品前主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三、事中事后监督制度

 为确保我局保留的行政权力高效有序运行，进一步推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合法，依法加强对保留权力事项的监督检查。
 一、监督检查对象
 县民宗局保留的权力事项。
 二、监督检查内容
（一）对于权力清单保留的权力，是否存在不作为的行为。
（二）对保留的权力事项的实施，是否符合相关运行流程。
（三）对保留的权力事项的实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存在推诿、无故拖延、刁难或者接受相对人好处等行为。
（四）在权力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超过法定时限或承诺时限等行为。
（五）在权力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是否存在阻碍相对人行使其合法权利等行为。
（六）在权力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违规收费等行为。
（七）在权力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等行为。
 三、监督检查方式
 县民宗局对保留权力事项监督检查的方式主要有：
（一）查阅有关案卷材料；
（二）实地查看，询问相关人员，了解有关情况；
（三）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像、复印等方式收集相关材料；
（四）对投诉、举报案件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五）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督方式。
 四、监督检查程序
（一）结合案卷评查，根据实际情况，对行政执法案卷进行检查审核；
（二）对情况比较复杂的案件，询问利害关系人和相关人员，了解有关情况。
（三）根据需要，组织力量，开展行政执法专项检查；
（四）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诉、检举、控告或者根据人大、政协、司法等部门的建议，对权力事项的实施进行检查；
（五）监督检查资料归档；
（六）监督检查结果作为县民宗局对各科（室）及工作人员考核的内容。
 五、监督检查处理
 根据监督检查结果，县民宗局根据情况作出如下处理：
（一）对列入权力清单的事项不执行的，责令有关科（室）立即执行；
（二）对在权力实施工作中违反法定程序和工作流程，违法作出行政行为的，责令撤销该行政行为，重新实施行政行为。
（三）在实施权力过程中，工作人员存在拖延、推诿、刁难、违规收费等行为；以及在实施权力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或者存在重大过错等违法违规行为，视情给予行政处分，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公共服务事项
部门名称（盖章）：湘阴县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局
	序号
	服务事项
	主要工作内容
	承办机构
	联系电话

	1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
	宣传民族团结进步正面典型，配合民族团结进步行动开展民族知识和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社会对民族知识和政策法规的知晓度
	县民宗局
	2115597

	2
	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活动
	按照国宗局和省市民宗委（局）的部署，在全县宗教界开展宗教政策法规的学习普及活动，进一步提高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法律基础和法制意识
	县民宗局
	2115597


